
企业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于包装物可以采取如下

三种处理方式：随同产品一起销售，收取包装物租金，收取包

装物押金。对于这三种方式来说，其税收负担是不同的。企业

在销售产品之前，应当采取适当的包装物处理方式，以便降低

税收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一、变“包装物随同产品出售”为“收取包装物押金”

税法规定：纳税人为销售货物而出租出借包装物收取的

押金，单独计价核算的，不并入销售额征税。但纳税人收取的

包装物押金逾期仍未退还的，或销售酒类产品（啤酒、黄酒除

外）出租或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应按规定征收增值税。

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购买方收取的逾期包装物押金，应视

为含税收入，在征税时换算成不含税收入并入销售额计征增

值税。

对于被包装产品为应税消费品的，则规定：实行从价定率

办法计算应纳税额的应税消费品，包装物作价随同产品销售

的，无论包装物是否单独计价，也不论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

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收消费税。而如果是收取押金

（收取酒类产品的包装物押金除外），且单独核算又未逾期的，

则此项押金不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税。但因逾期未

收回包装物不再退还的押金和已收取 1年以上的押金，应并

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按照应税消费品的适用税率征收消

费税。

筹划思路：根据上述规定，若包装物押金单独核算又未逾

期的，则此项押金不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税，所以企

业可以考虑在情况允许时，不将包装物作价随同产品出售，而

是采用收取包装物押金的方式。

例：甲公司 2006年 7月销售汽车轮胎 10 000件，每件价

值 2 000元，另外包装物的价值为 200 元/件，均为不含增值

税的价格。该企业对此销售行为应当如何进行纳税筹划？（根

据现行的税法规定，汽车轮胎的消费税税率为 3豫）

方案一：采取包装物随同产品一并销售的方式。包装物

作价随同产品销售的，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收增值

税和消费税。此时，企业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10 000伊2 000伊

17豫+10 000伊200伊17豫=3 740 000（元），企业应纳消费税税

额=10 000伊2 000伊3豫+10 000伊200伊3豫=660 000（元）。

方案二：采取收取包装物押金的方式。在这种方案下，企

业对每件包装物单独收取押金 200元，则此项押金不并入应

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税。这又分为两种情况：

（1）包装物押金 1年内收回。企业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

10 000伊2 000伊17豫=3 400 000（元），企业应纳消费税税额=

10 000伊2 000伊3豫=600 000（元）。在这种情况下，该企业可节

约增值税销项税额=3 740 000-3 400 000=340 000（元），可节

约消费税税额=660 000原600 000=60 000（元）。

（2）包装物押金 1年内未收回。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销售

轮胎时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10 000伊2 000伊17豫=3 400 000

（元），应纳消费税税额=10 000伊2 000伊3豫=600 000（元）。一

年后企业未收回押金，则需补交增值税税额=10 000伊200衣

（1+17%）伊17豫=290 598.29（元），需补交消费税税额=10 000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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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包装物押金的纳税筹划

产负债表，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 B公司所有者权益也不进

行抵销。

2. 内部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利润分配的抵销。根据会计准

则的规定，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应当将该子公司

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因此 A

公司应将 B公司 1 耀 11月利润表纳入合并利润表范围，合并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也同样包含 B公司 11月份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

编制抵销分录为：借：投资收益 18万元（30伊60%）淤，少

数股东损益 12万元（30伊40%）于，未分配利润———年初 20万

元盂；贷：未分配利润———年末 50万元榆。

抵销分录中淤是在合并利润表中抵销 A公司的投资收

益，不列示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

从表 4中可看出，所有者权益纵向合计为 1 382.8万元，

而横向合计为 1 432.8万元，两者相差 50万元。由于未分配利

润年末余额应当与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未分配利润金额保持

一致，因此需要确定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未分配利润的金额。

A公司 12月份已不再合并 B公司资产负债表，则合并资产负

债表期末未分配利润就是 A公司按权益法调整的个别资产

负债表的期末未分配利润，即 206.2万元。此时所有者权益横

向加总得 1 382.8 万元（1 000+50+21.8+206.2+104.8），与纵

向合计数相等。

为什么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横、纵向合计数会产生

50万元的差额呢？由于 12月份 A公司不再合并 B公司资产

负债表，未进行长期股权投资与所有者权益的抵销处理，没有

期末未分配利润的借方抵销分录，但在内部投资收益与子公

司利润分配的抵销过程中，产生了一笔期末未分配利润的贷

方抵销分录，因此使未分配利润年末余额增加了 50万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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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衣（1+17%）伊3豫=51 282.05（元）。在这种情况下，该企业可

节约增值税销项税额=340 000-290 598.29=49 401.71（元），

可节约消费税税额=60 000原51 282.05=8 717.95（元），同时将

金额为 290 598.29元的增值税和 51 282.05元的消费税的纳

税期限延缓了 1年，充分利用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可见，企业可以考虑在情况允许时，不将包装物作价随同

产品出售，而是采用收取包装物押金的方式，不管押金是否收

回，都会少缴或晚缴税金。

二、变“收取包装物租金”为“收取包装物押金”

税法规定：包装物租金属于价外费用，凡随同销售应税消

费品向购买方收取的价外费用，无论其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

并入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值得注意的是，对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向购买方收取的价外费用，应视为含增值税收入，在征税时

应换算为不含税收入再并入销售额。

而包装物押金不并入销售额计税。税法规定，纳税人为销

售货物而出租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单独计价核算的，不并

入销售额征税。但对因逾期未收回包装物不再退还的押金，应

按所包装货物的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额。

筹划思路：根据上述规定，包装物押金不并入销售额计算

消费税税额，而包装物租金应并入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因此

采用变“收取包装物租金”为“收取包装物押金”的方式有利于

节税。

例：甲公司 2008年 1月销售产品 1 000件，每件价值 1 000

元（不含增值税），另外收取包装物租金为 234元/件。此包装

物一般 1年内即可收回。该企业应当如何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采取收取包装物租金的方式。由于包装物租金属

于价外费用，应视为含增值税收入，在征税时应换算为不含税

收入再并入销售额。此时，企业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1 000伊

1 000伊17豫+1 000伊234衣（1垣17%）伊17豫=204 000（元）。

方案二：采取收取包装物押金的方式。此项押金则不并入

销售额中征税。由于包装物押金 1年内收回，企业应纳增值税

销项税额=1 000伊1 000伊17豫=170 000（元）。在这种情况下，该

企业可节约增值税销项税额=204 000-170 000=34 000（元）。

可见，企业采用收取包装物押金的方式比采用收取包装

物租金的方式更能节税。

三、在适当降低产品价格的同时提高包装物押金

税法规定：纳税人为销售货物而出租出借包装物收取的

押金，单独计价核算的，不并入销售额征税。但因逾期未收回

包装物不再退还的押金，或销售酒类产品（啤酒、黄酒除外）出

租或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应按规定征税。

筹划思路：为避免购买方不及时退还包装物的情况出现，

企业可采取在适当降低产品价格的同时提高包装物押金的方

法，并规定 1年内不退还包装物，则押金全部没收。这样，一方

面，购买方会及时退还包装物；另一方面，降低了产品价格，弥

补了支付高额押金给购买方带来的损失，若购买方短期内归

还包装物，还可为购买方带来收益。

例：某公司上年购买包装物，每个 500元，销售产品 1 000

件，每件价值 1 000元，收取对方包装物押金每个 600元，共

1 000个。由于企业不了解税收政策，税务机关在查账时发

现，80豫的包装物押金已经超过 1年。

方案一：保持包装物押金每个 600元不变。销售产品时，

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1 000伊1 000伊17豫=170 000（元）。按税

法的规定，1年后需补交增值税税额=600伊1 000伊80豫衣（1+

17%）伊17豫=69 743.59（元）。

方案二：提高押金金额，由 600元调高到 1 200元，且明

确责任，规定 1年内不退还包装物，则押金全部没收，同时降

低产品价格为每件 980元。则销售产品时，应纳增值税销项税

额=980伊1 000伊17豫=166 600（元），比方案一少缴 3 400元

（170 000-166 600）。同时，由于不送回包装物的代价太高，对

方不到 1年便将包装物送回，本企业便达到了节税的目的，比

方案一少缴税 69 743.59 元。合计比方案一节税 73 143.59 元

（3 400+69 743.59）。同时使得收入减少 20 000元［（1 000-980）伊

1 000］，从而使净利润减少 15 000 元［20 000伊（1-25豫）］，小

于节税额 73 143.59元，所以应选择方案二。

四、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税法规定：企业收取的包装物押金，凡逾期未返还买方

的，应确认为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所谓逾期未返还，是指包

装物押金在买卖双方合同或书面约定的收回包装物、返还押

金的期限内未返还。考虑到包装物属于流动性较强的存货资

产，为了加强管理，企业收取的包装物押金，从收取之日起计

算，已超过 1年（指 12个月）仍未返还的，原则上要确认为期

满之日所属年度的收入。但有两种情况例外：一是包装物周转

期间较长的，如有关购销合同明确规定了包装物押金的返还

期的，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包装物押金确认为收入的期限可

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 3年；二是企业向有长期购销关系

的客户收取的可循环使用的包装物押金，其收取的合理的押

金在循环使用期间不确认为收入。

筹划思路：企业应充分利用上述这两种例外情况，向税务

机关提供合理的证据，以延缓或减少缴纳包装物押金所产生

的企业所得税税额。

例：甲公司 2007年 11月 30日销售产品 10 000件，每件

价值 2 000元（不含增值税），另外包装物的押金为 234元/

件。此包装物周转期间较长，一般为 3年左右。若估计此包装

物押金 5年后才能返还，则该企业对包装物的押金应当如何

进行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从 2008年 1月 1日起，企业所

得税税率统一调整为 25%）

方案一：买卖双方合同或书面约定中未明确规定收回包

装物、返还押金的期限。若包装物押金超过 1年仍未返还，应

确认为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1 年后应计征企业所得税=

10 000伊234衣（1+17%）伊25%=500 000（元）。

方案二：买卖双方合同或书面约定中明确规定收回包装

物、返还押金的期限为 3年，且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若包装

物押金超过 3年仍未返还，才应确认为收入，缴纳企业所得

税。3年后应计征企业所得税=10 000伊234衣（1+17%）伊25%=

500 000（元）。这样，便能延缓纳税时间，充分利用资金的时间

价值。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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